


辦理「新興中長程計畫-都市計畫書圖重製暨整合應用計畫（103-107

年）」補助計畫執行、輔導作業—花蓮縣 

備忘錄 

壹、時間：中華民國 103 年 10 月 15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00 分 

貳、地點：花蓮縣政府 

叁、出列席單位人員：（詳簽到表） 

肆、備忘事項： 

一、配合款納入預算辦理情形： 

(一)花蓮縣政府已提墊付案送議會審議，並經議會同意在案。 

(二)有關申請花東地區永續發展基金補助經費（60％配合款）已送國發會，

俟國發會花東地區推動小組召開會議審議。 

二、委外招標辦理情形： 

花蓮縣政府招標文件已備妥，簽呈中，預計 10 月 31 日上網招標。 

三、本補助案經費須待完成納入預算及實際發生權責後始能辦理第一期補助款

撥付及於年底辦理經費保留事宜，爰請花蓮縣政府儘速辦理招標作業，委

外招標作業相關資料可參考城鄉發展分署提供之範本。 

四、有關測量成果監審部分，縣府預計於 11 月底辦理本案監審採購作業。 

五、建請縣府先行收集相關都市計畫書、圖及都市計畫樁位成果等資料，以利

本案後續相關作業所需。 

六、有關 104 年申請補助案件因縣府配合款編列無法配合及考量相關作業能量

龐大等因素，爰無法提前至 103 年辦理。 

伍、結束時間：下午 4 時。 




